账单分期付款业务条款与细则

在您成功申请账单分期付款业务时，即表示您了解、同意并遵守本业务细则。

1. 账单分期付款业务是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农商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主卡持卡人提供的对其最近一期已出账单中的人民币消费本金欠款余额（实际可分期金额以昆山农商银行核定为准）分期偿还的服务。
2. 持卡人可通过本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客服热线等渠道申请账单分期付款。

3. 主卡持卡人本人可在最近一期已出账单的账单日次日至下期账单账单日间申请本业务。
4. 主卡持卡人申请账单分期付款业务，可自由选择分期的期数为3期、6期、9期、12期、18期或24期，每期为一个月。昆山农商银行保留核准分期付款申请的权利。

5. 每期还款本金按持卡人申请并经昆山农商银行核准的分期本金总额和分期期数，按每月为一期，平均摊还，精确到分，尾数计入首期或最后一期，每期还款本金逐月计入持卡人信用卡人民币账户。
6. 账单分期手续费提供分期收取和一次性收取两种方式，且手续费一经收取，不予退还。

（1） 分期收取：每期手续费=经昆山农商银行核准的分期本金总额×对应期数的每期手续费率，按月收取，于成功申请分期后的第一个账单日开始分摊，在各期账单日逐期入账，余数计入首期或最后一期分期。

（2） 一次性收取：一次性手续费=经昆山农商银行核准的分期本金总额×对应期数的每期手续费率×期数，一次性手续费总额在分期后第一个账单日一次性入账。

（3） 账单分期手续费收费标准在0-0.7%每单期的范围内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用卡情况在下述标准手续费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实际费率以昆山农商银行最终评定结果和出账账单为准，标准手续费费率表如下：
	（账单/消费/现金）分期标准手续费率

	分期期数
	手续费率/期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

	3期
	0.7%/期
	12.56%

	6期
	0.65%/期
	13.25%

	9期
	0.65%/期
	13.83%

	12期
	0.6%/期
	13.03%

	18期
	0.6%/期
	13.23%

	24期
	0.6%/期
	13.27%

	36期-120期
	0.6%/期
	11.98%-13.17%


7. 通常情况下，持卡人申请账单分期付款的本金金额最低为人民币500元，最高不超过持卡人信用卡当期账单总金额的90%，最终以昆山农商银行评定结果为准。
8. 如持卡人仅对部分未偿付金额申请账单分期付款，则应在该期账单到期还款日前全额偿还剩余欠款，否则视为持卡人未对该期账单的欠款余额进行全款还款，则不可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

9. 持卡人成功申请账单分期付款后，则账单分期付款本金将全额计入已用信用额度，可用信用额度根据持卡人每期还款本金等额恢复。

10. 账单分期每期还款的分期本金及当期手续费将全额计入当期最低应还款总额。持卡人还款时，本业务的还款优于一般消费先行偿付。
11. 持卡人成功申请账单分期付款后，不能对已申请的分期期数、金额进行更改，当日可做撤销交易。持卡人发生退货或撤销交易等情形时，仍须按已申请的成功的账单分期付款业务偿付本金及手续费。

12. 下列交易金额不可申请账单分期付款：房产类相关交易（包括MCC1520一般承包商-住宅与商业楼和MCC7013不动产代理-房地产经纪）、预借现金交易、分期付款业务、各项费用（包括年费、利息、违约金、手续费及其他各类依《昆山农商银行信用卡章程》及相关领用合约约定的费用）。
13. 持卡人可通过24小时客户服务提前终止已成功申请的分期付款，但须一次性支付剩余本金及各期手续费，并计入本期账单最低应还款总额。持卡人已支付的手续费不予退还。

14. 若持卡人卡片/账户被冻结、管制、注销、过期、或持卡人于分期付款期间内逾期还款，或发生昆山农商银行认为有损持卡人信用的状况，所有剩余未偿还的分期付款债务将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偿还的账单分期付款本金及手续费。

15. 账单分期每期还款的分期本金和手续费不参加积分计划。

16. 昆山农商银行保留依法修改本条款与细则、费率及各项费用、核准或拒绝分期付款的申请以及终止本业务的权利。

17. 本业务条款及细则及其未尽事宜，仍同时受《昆山农商银行信用卡章程》与相关领用合约等文件约束。
